
「虛擬帳號收款服務暨易收網服務平台約定書」修訂公告 
親愛的客戶您好 

本約定條款進行下述修訂並自 111年 7月 1日起適用。倘立約人不同意本行之修改，須於前述通知之生效日前終止本約定書，倘立約人未於生效日期

前終止，或生效日期後仍繼續往來本業務時，視為立約人已同意該修改之內容。本次條文修訂對照內容列示如下：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六、立約人委託貴行提供「易收網服務平台」之服務，與
貴行約定事項如下： 

(四)易收網「簡訊帳單」服務約定事項如下： 

1.立約人不得使用「簡訊帳單服務」傳送任何具侮辱

性、辱罵性、騷擾性、恐嚇性、詐欺性或其他等不當內

容予繳款人。立約人如使用「簡訊帳單服務」因而有違

反法令、本約定書約定或侵害第三人權益之虞時，貴行

得逕行中止「簡訊帳單服務」及終止本約定書，無須事

前通知立約人。 

2.立約人因使用「簡訊帳單」服務與繳款人間所生之一

切糾紛，除可歸責於貴行之事由外，概與貴行無涉，應

由立約人自行負責解決，如此致損害於貴行，立約人並

應對貴行負損害賠償之責。 

3.「簡訊帳單」服務每則簡帳限制長度為全形中英字及

數字混合為 70 字，字數計算包含空格及標點符號，字

數超過限制長度部分將以另一則簡訊發送。 

六、立約人委託貴行提供「易收網服務平台」之服務，

與貴行約定事項如下： 

 

易收網服務平台提供「簡訊帳

單」之服務，新增相關約定事

項。 

七、服務費用: 

(一)立約人同意貴行提供虛擬帳號收款服務暨易收網服

務之收費標準為每月收取新臺幣 1,000元或美元 30

元，或另依申請/變更書所載之費用條件計收，立約人

並同意以立約人收款帳戶或申請/變更書指定之帳戶作

為扣款帳戶，授權貴行於每月月初扣繳前一個月份之服

七、服務費用: 

(一)立約人同意貴行提供虛擬帳號收款服務暨易收網服

務之收費標準為每月收取新臺幣 1,000元或美元 30

元，或另依申請/變更書所載之費用條件計收，立約人

並同意以立約人收款帳戶或申請/變更書指定之帳戶作

為扣款帳戶，授權貴行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扣繳前一個

1.實務作業酌修文字 

2.易收網服務平台提供「簡訊

帳單」服務，新增收費條件 

3.調整條文編號 



務費用。  

(二)立約人同意貴行提供「帳單代印製或代郵寄」服務

之收費標準，就單面帳單印製費為每份新臺幣 3元及帳

單交寄郵簡資費為每份新臺幣 6元，或另依申請/變更

書所載之費用條件計收，立約人並同意帳單代寄郵資費

日後倘郵局調整時亦隨之調整，並以立約人收款帳戶或

申請/變更書指定之帳戶作為扣款帳戶，授權貴行於每

月月初扣繳前一個月份之費用。 

(三)立約人同意貴行提供「簡訊帳單」服務之收費標

準，為每則簡訊新臺幣 2元或另依申請/變更書所載之

費用條件計收，立約人並同意日後倘電信公司調整簡訊

費用時，「簡訊帳單」服務之收費亦隨之調整，並以立

約人收款帳戶或申請/變更書指定之帳戶作為扣款帳

戶，授權貴行於每月月初扣繳前一個月份之費用，若扣

款費用為非整數時，新臺幣單位「元」以下四捨五入。  

(四)其他收費項目及費用條件依申請/變更書所載為準

計收。 

(五)若因立約人指定扣款帳戶之存款不足或其他因素致

貴行無法順利扣繳相關費用，立約人應於貴行通知立約

人後立即補繳費用。  

(六)本條第(一)、(二)、(三)項所載之收費標準，倘於

本約定書簽訂後調整，貴行應於調整日六十日前於貴行

網站或營業場所公告收費標準或以書面或其他開戶總約

定書約定方式通知立約人。立約人如不同意該等調整，

得於調整生效日前終止本約定書，倘立約人未於調整生

效日前終止本約定書或繼續使用本服務，則視為申請人

已同意並接受該等調整。 

月份之服務費用。  

(二)立約人同意貴行提供「帳單代印製或代郵寄」服務

之收費標準，就單面帳單印製費為每份新臺幣 3元及帳

單交寄郵簡資費為每份新臺幣 6元，或另依申請/變更

書所載之費用條件計收，立約人並同意帳單代寄郵資費

日後倘郵局調整時亦隨之調整，並以立約人收款帳戶或

申請/變更書指定之帳戶作為扣款帳戶，授權貴行於每

月第一個營業日扣繳前一個月份之費用。 

 

 

 

 

 

 

 

(三)其他收費項目及費用條件依申請/變更書所載為準

計收。 

(四)若因立約人指定扣款帳戶之存款不足或其他因素致

貴行無法順利扣繳相關費用，立約人應於貴行通知立約

人後立即補繳費用。  

(五)本條第(一)、(二)項所載之收費標準，倘於本約定

書簽訂後調整，貴行應於調整日六十日前於貴行網站或

營業場所公告收費標準或以書面或其他開戶總約定書約

定方式通知立約人。立約人如不同意該等調整，得於調

整生效日前終止本約定書，倘立約人未於調整生效日前

終止本約定書，則視為申請人已同意並接受該等調整。 

 


